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办法（讨论稿）
根据学院贯彻落实惩防体系实施办法和党风廉政责任制实施考核办法，制定本考核细则，共十项，总分为100分，达不到工作要求的，根据情况扣除相应分数。

第一条 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惩防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狠抓工作落实，各支部年初有计划、每学期组织党风廉政学习教育不得少于2次，学习心得篇数是学习人数的1/3,有报道,有总结,要求做到记录资料齐全。

第二条 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上级的廉政规定，廉洁勤政，不以权谋私，不与群众争利益，群众信任度高，以年度群众评议为依据。

第三条 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纪政纪，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及时纠正违纪苗头，单位违纪率为零。

第四条 建立健全廉政规章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各风险点防控措施和流程，严格按防控流程运行，做到有章可循，有资料备查，制度执行率100%。

第五条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做到责任落实，分工明确，对照责任有检查、有自查。

第六条 认真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接受有影响正常执行本单位公务的宴请和高消费娱乐等活动。

第七条 发挥党支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办事、评优公开，透明度高，群众满意。

第八条 认真总结廉政建设工作经验，做好廉政建设的宣传工作，营造廉洁氛围，工作有成效。

第九条 积极开展单位工作不正之风（拖、推、懒、散）的监察工作，整改措施得力，效果明显，群众满意。

第十条 积极开展廉洁文化建设活动，结合廉政教育抓落实，组织开展有特色、有实效的活动。 

